关于2011级专升本入学新生专科学历核查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“成人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”的要求。在11级专升本新生入学后，仍要做好专升本学生的信息核查工作。请于3月15日前提供专升本学生核查信息如下：
1、原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
2、学生在教育部学信网下载的学历查询报告
注意：
    1、如果在教育部学信网不能下载的学历查询报告，必须进行学历认证，用学历认证报告代替学历查询报告。
2、请将所有材料按联办高校的学号排序，并标注序号。
3、请提醒学生，如果明知自己的大专文凭有问题，仍然继续本科学习，则最后拿不到本科文凭，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。

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2011年3月8日
